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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民政行业标准
（送审稿）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6016]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项目来源于《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民政部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立项标准名称为《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立项计划编号为MZ 2024-T-027。立项后由重庆市民政局牵头，联合四川省民政厅、海南省民政厅、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等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具体承担本标准的编制任务。
本标准起草单位有：重庆市民政局、四川省民政厅、海南省民政厅、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宜宾学院。
二、标准制定背景和意义
收养是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产生拟制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行为。儿童收养登记服务是指收养登记过程中，为送养人、收养人和被收养人提供的各项服务，包括收养登记前、收养登记中、收养登记后在内的宣传、答疑、评估、回访等服务。
（1） 制定标准的背景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儿童收养工作是儿童福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着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收养工作进行了系统规范，彰显了人权平等、人性友善、人本秩序、人文关怀，凸显了收养工作服务温度，体现了社会文明程度，有助于维护儿童权益，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了加强儿童福利工作标准化建设，尤其是健全完善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至关重要。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重点标准研制，推动儿童福利等政务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做到标准统一。
二是深化民政服务工作的具体行动。2022年到2024年，全国办理国内公民收养登记约2.2万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观念改变，人口结构比例发生变化、儿童数量急剧减少，有强烈收养需求的家庭数量不断增多，儿童收养工作面临新情况。同时，儿童收养登记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法律性、程序性和服务性非常强的专业工作，对收养登记员的专业素质、能力水平要求较高。目前，一方面收养登记员变动频繁，致使其对收养政策不熟悉、登记程序操作不规范；另一方面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收养需求。
三是规范儿童收养登记服务的必然要求。截至目前，重庆、天津、四川、广西等地发布了与收养相关的地方标准共11项，其中收养登记规范3项，收养评估服务标准8项。目前，儿童收养登记服务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处于空白，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的民政行业标准，指导收养登记机关提高对收养当事人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提升收养服务质量。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行动计划、《关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等要求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提升民政服务工作的内涵和层次，增强民政服务效果，推动标准化建设成为民政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二是针对当前儿童收养服务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规范，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不断提升新时代儿童收养登记服务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三是有助于提高儿童收养登记机关的服务能力，改进工作人员的登记服务水平。
三、编制过程说明
（一）成立编制工作组
本标准由重庆市民政局牵头，联合四川省民政厅、海南省民政厅、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宜宾学院等部门和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编制组），具体承担本标准编制任务。
（二）起草过程
2024年初，重庆市民政局在对重庆市2018年《收养登记服务规范》（DB50/T 873-2018）地方标准进行修订的基础上，结合收养登记工作实际，从全行业层面出发，考虑到当前没有收养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遵照当前收养相关的法律法规，吸纳了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的意见，形成了标准草案初稿。
2024年3月，重庆市民政局向民政部申请《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民政行业标准立项。
2024年6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2024年民政部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民办函〔2024〕4号），《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民政行业标准正式批准立项。
2024年10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年11月，在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指导下，编制组召开标准编制项目启动会，按照儿童收养登记前服务、收养登记中服务、收养登记后服务等流程，起草了《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内部讨论稿）。
2025年2月，为全面掌握基层收养工作现状，编制组开展专题调研，先后走访重庆市万州、黔江、巴南、江津、荣昌、云阳、秀山等7个区县，覆盖城乡不同发展水平的收养登记机构。通过座谈交流、现场观摩等方式，收集基层工作人员、收养家庭及儿童福利机构对本标准的意见建议，共计105条意见建议。
2025年3月，编制组开展第一轮专家评审会，就本标准的文本进行讨论，研究各区县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其中采纳55条、部分采纳16条、不采纳34条。现场收集专家意见9条，其中采纳5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2条。由编制组根据意见修订后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年4月，编制组分别向四川省民政厅、海南省民政厅征求省内意见，收集27条意见建议。
2025年6月，编制组开展第二轮专家评审会，就本标准进行讨论，并研究四川省和海南省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其中采纳15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10条。由编制组根据意见进行本标准的修改。
2025年7月，编制组开展第三轮专家评审会，邀请标准化技术专家对本标准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修订完善后形成面向全国的征求意见稿。
 四、技术性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遵循适用性、协调性、合理性的原则。
1.适用性。本标准依据国家、行业部门收养服务工作的需要，结合当前有关收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而制定，确定标准适用范围，体现标准的适用性原则。
2.协调性。在确定标准内容时，通过查阅与收养服务有关的地方标准，确保标准内容与现行标准相协调，体现标准的协调性原则。
3.合理性。编制组全面梳理有关收养服务的地方标准、相关收养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资料，通过实地开展儿童收养登记服务情况调研，与收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座谈，了解收养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并听取收养登记员、收养评估工作人员对标准制定的需求，力求标准内容条款与当前儿童收养登记服务要求相适应，体现合理性原则。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内容依据下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14号）
3.《民政部关于修改〈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的决定》（民政部令第80号）
4.《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孤儿回归家庭的通知》（民发〔2024〕6号）
5.《收养评估办法（试行）》（民发〔2020〕144号）
6.《收养登记工作规范》 （民发〔2008〕118号）
7.《收养登记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民发〔2003〕181号）
（三）与有关现行国内标准的关系
目前，没有与收养服务直接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收养服务有关的现行地方标准：
DB50/T 1869-2025 《收养评估工作规范》（重庆）
DB4420/T 65-2024 《收养能力评估规范》（广东省中山市）
DB65/T 4806-2024 《儿童收养家庭评估规范》（新疆）
DB6101/T 3177-2023 《收养子女家庭评估规范》（西安）
DB4403/T 323-2023 《收养能力调查评估工作规范》（深圳）
DB45/T 2170-2020 《国内收养登记信息管理规范》（广西） 
DB45/T 2167-2020 《儿童福利机构抚养儿童收养人能力评估规范》（广西）
DB22/T 3168-2020 《收养能力评估工作规范》（吉林）
DB51/T 2509-2018 《收养能力评估指南》（四川） 
DB50/T 873-2018 《收养登记服务规范》（重庆）
DB12/T 755-2017 《收养登记服务规范》（天津） 
五、主要内容说明
（一）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收养登记服务工作的术语和定义、服务原则、人员要求、收养登记前服务、收养登记中服务、收养登记后服务、服务管理、服务评价与改进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收养登记服务工作。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对收养、收养人、被收养人、送养人、融合、收养评估、收养登记等7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bookmark: OLE_LINK1]（四）人员要求
根据文件要求，结合实地调研，本标准提出了对收养登记员和收养评估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以及职业规范、仪容仪表、服务用语、服务举止等具体要求。
（五）收养登记前服务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和日常收养服务工作经验，本标准提出了收养登记员为潜在的收养人提供咨询服务要求和开展政策宣传要求。在收养咨询服务中，收养登记员应主动接待收养咨询对象，询问收养意愿，介绍收养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操作流程，解答其关于收养条件、程序、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疑问，告知其可根据需要提供收养前心理辅导和育儿知识辅导等服务。在收养政策宣传服务中，收养登记机关应利用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广泛宣传收养政策，引导依法收养；应借助官方新媒体平台，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和参与；应定期组织收养政策宣讲会、座谈会等活动，可邀请专家学者和收养家庭代表进行分享和交流，提高公众对收养政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六）收养登记中服务
本标准将儿童收养登记服务分为收养登记服务、送养评估服务、收养评估服务。在收养登记服务中，明确收养登记员应单独询问当事人的收养意愿、目的和条件，告知收养登记的条件和弄虚作假的后果，并认真做好询问笔录；指导当事人正确填写收养登记申请材料。在送养评估服务中，主要针对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可能严重危害儿童的生父母、监护人送养孤儿等情况，从生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抚育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出具送养评估报告。在收养评估服务中，明确评估申请、书面告知、评估准备、收养能力评估实施、融合情况评估实施、出具评估报告、评估审查与复核等服务要求。收养评估工作人员应当主动亮明身份，并依法保护收养当事人的信息和隐私；评估实施全过程应以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完整记录，并按要求归档、备案；应指导收养人签订融合期临时抚育照料协议，与被收养人进行融合；宜采取实地走访、听取收养关系当事人反馈、观察融合互动情况等方式，对融合情况进行调查评估，提出评估意见，出具评估报告。
（七）收养登记后服务
    收养登记后的回访服务主要是为了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和促进其健康成长。回访对象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征得同意后，自愿接受回访服务的收养人；第二类是收养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孤儿的收养人。根据《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孤儿回归家庭的通知》（民发〔2024〕6号）要求，残疾孤儿送养人与收养人可以采取双方认可的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沟通被收养人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等情况。收养此类儿童的家庭，因儿童的特殊性和收养期间仍享受各项救助政策，故建议纳入回访范围；第三类是收养登记机关认为应当回访的其他情形。回访服务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了解被收养儿童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个人成长、家庭氛围和社会融入等情况；二是为收养家庭提供亲职辅导、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等服务，提升收养家庭的亲职能力；三是开展监护动态监督，对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被收养儿童合法权益行为的，及时进行报告。
收养后回访服务包括回访频次、回访前的准备、回访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和回访后的服务评价与改进。回访频次方面，自愿接受回访的可在1年内回访1次；收养残疾儿童的应在3个月、1年分别接受1次回访，回访服务截至儿童年满18周岁。回访前，规定了回访的形式、时间等内容；回访中，应了解被收养人成长状况、家庭融入情况，提供育儿指导、亲职教育等服务；回访后，应及时整理相关信息和资料，建立回访评价体系，改进服务质量。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不冲突，并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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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由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审核后，报民政部批准发布。

